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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中着重探析国内地方更在多规合一方面的实践情
况，并且提出当前多规合一工作的重点内容，可是由于空间规

划中依然有很多问题并未完全解决，其中依然存在很多问题。

基于对比探究，对其他国家在空间规划方面的经验进行借鉴，

积极进行实践，基于其他地方在多规合一方面的实践成效，

对地方层面的创新探索进行总结，重构属于我国的空间规划体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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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阐释多规合一

多年以来，我国对多规合一进行有效整合，逐渐达成了基

于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城乡规划、土地规划，水利、

林地、交通与环境等规划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的综合性规划体

系。在实践过程当中，各种规划的目标、内容、管控方式以及

参数都是不一致的。从国家到地方，规划展现出演绎多规合一

的局面[1]。多规合一工作的重点就是要进行规划与协调，可是

因为空间规划体系中有很多问题存在，多规合一依然需要进行

深入探究与协调。可是由于空间规划体系中有很多问题并未解

决，其会对多规合一体系的重构产生制约影响。
二、规划体系的比较分析

（一）各国在空间规划方面不同特征
多规合一并未在国外有明确提出，很多西方国家在对城

市区域、土地区域进行规划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比较完善的

空间规划体系。长期实践中，空间规划不再是城市规划的独角

戏，其也不再是多个不同部门之间要去争夺的事权，制定互相

独立的规划，变成中央到地方的规划编制、管理细则、配套法

规以及管理部门等。

1.德国方面

德国在空间规划体系方面具有两种形式：垂直型与单一

型，三个层次：联邦、州、地方。其中三个层次具有明确的规

划目标，内容丰富且完整，基于对流、辅助的原则。其综合规

划包含空间秩序法、规划法以及联邦建设法典等对应的法律措

施。德国空间规划体系的主导是综合性的空间规划，对各个专

门规划进行统筹协调。而联邦与州属于是大规模大尺度的规

划，主要就是进行战略规划，明确发展目标以及政策架构，地

方层面上进行战略目标的落实执行，明确具体的空间布局。

2.日本方面

日本的人口较为密集，自然资源非常有限，同时由于国家

发展现状，其属于是自上而下的一种国土规划、利用规划同时

开展的空间规划体系。其中国土规划就是对土地资源进行统筹

利用，对自然灾害进行防范，对产业进行合理布局，让各个区

域实现协调发展。国土利用方面的规划就是要制定土地资源实

际利用的各项方针、使用量以及布局方向等诸多刚要性质的规

划。日本空间规划虽然看上去较为复杂，可是其具有非常清晰

的编制内容、法律框架以及管理职责，具有明确的国土规划与

城市规划作用，且中央与地方在事权方面有清晰的接地昂，具

有完善的法律体系。

3.新加坡

新加坡属于是城市型的国家，其不存在中央规划与地方规

划管控的问题，编制规划体系的过程当中，概念规划就是整体

规划。概念规划属于是综合性质的战略规划，制定明晰的发展

原则与长远目标，明确全局性的功能分区、道路交通、绿地、

中心等级以及基础设施施工建设等诸多内容。总体规划明确土

地资源的使用用途以及开发强度、基础设施的施工建设等先关

内容。

（二）多规合一的城市实践
国家基于多个规划相互统一的标准，构建数据信息统一

共享的方式，达成一个全面的多规合一建设目标（如图一所

示）。承接上位规划[2]。当前国家要求各个城市制定专项规划

的编制指引，要求对规划期限、数据、城市布局以及管控要求

等进行统一明确，规划内容当中包含目标定位、城市容量、

生态管控、城市增长的边界线以及空间布局和基础设施施工建

设等，在这个过程当中面临的问题包含经验不足、法规 不完

善、既有模式过于陈旧、多个部门的协调衔接等问题。所以，

要哦将空间规划体系重构的重点放在协调机制的完善上，基于

多规合一实施空间战略的规划，并且同部门的专项规划进行有

效协调，明晰报审的程序，所有部门的专项规划基于多规合一

进行统筹协调，基于城市规划部门的审批，上报给上级部门进

行审批。

比如，武汉市是我国的一个重点城市，其率先开展了多规

合一的实践与探索，并且获得了一定成效。基于多个不同规划

的相互统一，构建成为统一形式的数据信息共享方式，切实达

成了一个平台、一套机制、一张表和一张图的目标，并且在此

基础之上对上位规划进行有效承接。且武汉市出台了《专项规

划编制指引》，要求进行统一的规划时间、规划数据、城市布

局、明确管控要求。
三、空间规划体系创新改进的有效措施

（一）空间规划体系的重构
坚持上行推动、下设试点的原则，在试点城市当中制定合

理有效的综合性空间规划，基于这样的规划指导，对城市规划

与土地规划进行有效完善，对规划标准进行统一规划，对所有

参数进行统一处理，对空间规划体系实施重构，使社会、经济

发展规划与空间规划实现和谐发展，让中央与地方具备法定规

划的有效指导。

（二）对配套机制进行整合
对政府机构进行创新改革，明晰中央以及地方各级政府机

关部门的事权界限，厘清中央所有部门在土地资源方面的管控

权责，对行政机构进行合理整合[3]。基于行政审批进行创新改

革，落实简政放权的发展目标，基于地方政府为主导进行土地

资源的开发与建设。

（三）对相关法规进行全面完善
空间体系的规划需要法律、法规相关内容的全力支撑，可

遵照空间体系规划的架构进行合理设计，参照德国等的成功经

验，合理制定空间规划法律法规等，对城乡规划法、土地管理

法等进行修改与完善，规划编制空间规划的主体、审批流程以

及协调机制，对各级的事权进行合理明确。
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国空间规划体系的创新改革是一项长期工

程，各地地方层面的多规合一为实际创新提供了必要性帮助。

所以一定要对多规合一中要面对的问题进行充分认知，基于国

内外有关多规合一方面的现代化经验，构建合理而统一的空间

战略方案，强化提升城市管理工作的成效与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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